 The 7th china (Shanghai) International Adhesive tape Protective Films & Optical Film Exhibition 2012
 2012第七届中国（上海）国际胶粘带、保护膜及光学膜展览会

时间：2012年7月18日—20日           地点：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

    请用正楷填写以下表格，并传真或寄至：

   上海扩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上海市漕溪路251弄望族城5号楼602室 P.C:200235                  

  电话:86－21－64841166  64841177 

  传真:86－21－64843355  64843366       联系人：郑兴 13764378444

	单   位

名   称
	中文：

	
	英文：

	通讯地址
	

	电   话
	
	传真:
	邮编:

	法人代表
	
	展会负责人:
	职务:

	   网  址
	 
	E-mail:

	  主要产品
	

	客户对象
	

	租  用：■ 标准展位：      m×       m=         m2             号/展费          
■ 室内光地：       m×      m=         m2            号/展  费         
■ 其    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费 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费用总额
	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小写）￥

	汇款日期
	以上款项将于     年___    _月_   ___日前汇出50%

	收款单位
	上海扩展展览服务有限公司

	开 户 行
	上海建行龙漕路支行

	账   号
	31001662601052500089

	备忘录：1、 展示内容、企业简介200字内打印件，免费刊登在大会会刊上；

        2、 展台位置分配原则：先申请、先付款、先安排;
3、 企业报名后须于7日内将参展费用50%或全款汇入指定帐户；余款6月1日前付清；

4、 为服从总体布局，承办单位有权在必要时对个别展位位置进行调整；

5、 除非申请单位不获主办单位接纳，否则已交展位费概不退还；

6、 凡演示设备需水、动力电、压缩空气的单位，须于展前一个月申请；

7、 本届展会凡是自行改建搭建展位，必须由主办单位指定搭建商搭建。非指定搭建商一律不得进场搭建。请各企业单位给予积极配合。

8、 组织单位收到合同后，须负责人签字并盖章后方可具有合同效力。


   参展单位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织单位：（盖章）

    负 责 人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 责 人：（签字）

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
